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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 2023 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城汽车”）针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
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2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并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作出首次公开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
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就核查

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即 2023 年 6 月 13 日-2023 年 12 月 12 日）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
关人员进行了及时登记，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证明，本次自查期间（即 2023 年 6 月 13
日-2023年 12月 12日），有 37 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详见附表一），除此之外的其余
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具体如下：

（一）有 3名核查对象本人或其家属在知悉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后至公司公开披露期间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3名核查对象和相关家属对此进行说明：在自查期间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系本人对相关证券
法律法规不熟悉，对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期间等相关规定缺乏足够理解所致。 本人在知情期期间买卖
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系根据长城汽车公开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 系独
立的个人投资行为，并未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同时，3名核查对象和相关家属承诺： 若本人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
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上述 3名核查对象中，有 2名属于激励对象，其中 1 名核查对象的家属亦属于激励对象。 基于审
慎性原则，前述 3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参与本次激励计划。

（二）其余 34名核查对象交易公司股票情形发生在其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信息前，亦未有任何
人员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 其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完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的判
断而独自交易，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

相关制度；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策划、论证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内
幕信息人员的范围， 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 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
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经核查，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不存
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而不当得利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6 日

附表一：核查对象及其家属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表
序号 姓名 知情人身份 累计买入数

量（股）
累计卖出数
量（股） 交易时间

1 陈泊 骨干员工 - 15,000 2023年 10月 30日

2 李宁 员工家属 - 100 2023年 7月 28日

3 薛娜娜 员工家属 - 100 2023年 10月 18日

4 岳瑞波 骨干员工 11,400 12,640 2023年 7月 06日-2023年 12月 5日

5 谭璐璐 骨干员工 1,000 - 2023年 8月 23日

6 李红军 员工家属 1,000 4,200 2023年 8月 4日-2023年 10月 27日

7 沈又村 骨干员工 - 8,500 2023年 6月 13日-2023年 8月 1日

8 林艳东 骨干员工 - 2,500 2023年 7月 18日-2023年 10月 13日

9 邢洁 骨干员工 - 3,800 2023年 7月 25日-2023年 10月 27日

10 朱江涛 骨干员工 8,200 11,000 2023年 7月 3日-2023年 11月 30日

11 石潇 骨干员工 400 300 2023年 9月 18日-2023年 11月 16日

12 马玉妹 骨干员工 - 4,933 2023年 10月 17日

13 齐元波 其他管理人员 - 6,700 2023年 10月 17日

14 岳少杰 骨干员工 2,100 12,100 2023年 8月 2日-2023年 11月 15日

15 段光伟 员工家属 100 - 2023年 11月 30日

16 李巧芳 员工家属 - 500 2023年 6月 19日

17 史青科 其他管理人员 1,000 1,500 2023年 7月 28日-2023年 8月 10日

18 徐晓平 骨干员工 - 21,766 2023年 7月 31日-2023年 11月 7日

19 张军学 其他管理人员 393,000 493,000 2023年 6月 13日-2023年 12月 4日

20 程金奎 其他管理人员 - 70,700 2023年 10月 18日

21 王翀 骨干员工 37,300 59,600 2023年 7月 25日-2023年 11月 23日

22 祁玮 员工家属 1,000 1,000 2023年 10月 18日-2023年 10月 19日

23 徐立金 其他管理人员 12,000 10,936 2023年 7月 28日-2023年 11月 10日

24 孟树杰 其他管理人员 7,000 84,000 2023年 6月 16日-2023年 12月 6日

25 毛蕾 其他管理人员 - 35,649 2023年 10月 18日

26 王爽 骨干员工 300 - 2023年 11月 28日

27 许永硕 员工家属 5,100 - 2023年 12月 5日-2023年 12月 11日

28 付灵 其他管理人员 - 100 2023年 10月 13日

29 仝士栋 员工家属 1,000 - 2023年 11月 6日-2023年 12月 8日

30 韩光明 其他管理人员 - 38,830 2023年 10月 18日

31 吕建国 其他管理人员 - 5,000 2023年 7月 27日

32 武晓磊 其他管理人员 62,000 45,200 2023年 6月 20日-2023年 11月 3日

33 胡江维 员工家属 2,000 4,900 2023年 8月 17日-2023年 12月 5日

34 徐亮 其他管理人员 - 39,700 2023年 6月 15日-2023年 12月 8日

35 鲁立强 骨干员工 - 12,234 2023年 7月 25日-2023年 10月 18日

36 靳乔莹 员工家属 - 400 2023年 7月 7日

37 冯芳 骨干员工 - 500 2023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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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1月 26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
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资料已提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

量的议案》
2024年 1月 26日， 本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

及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监事会认为：本次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调整均符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

的议案》
2024年 1月 26日， 本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

及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监事会认为：本次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调整均符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三、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

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 确定本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 2024年 1月 26日。

公司监事会对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
认为：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
资格和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符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其作为公司 2023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满足。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
向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四、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
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

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 确定本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日为 2024年 1月 26日。

公司监事会对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认
为：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
格和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符
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其作为公司 2023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已满足。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
向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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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人数：
（1）限制性股票：由原 810人调整为 786人
（2）股票期权：由原 1,195人调整为 1,131人
● 股权激励权益首次授予数量：
（1）限制性股票：由原 5,600.00万份调整为 5,488.60万份
（2）股票期权：由原 7,750.00万份调整为 7,057.70万份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公司”或“本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经在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
股东会议及 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现将调整内容公告如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23年 12月 12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
公告。

2024年 1 月 26日， 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长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 1 月 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 月 26日在指定信息披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调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数量
于 2024年 1 月 26日， 董事会已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
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

限制性股票原 810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 24 名激励对象因工作岗位变动或离职，失去参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资格。 因此，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810 名变更为 786
名。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2024 年 1 月26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中确定的人员。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股权激励
权益数量由 5,600.00万份调整为 5,488.60万份。

股票期权原 1,195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 有 64名激励对象因工作岗位变动或离职， 失去参与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因此，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195名变更为 1,131 名。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2024年 1 月 26日召开的本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
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中确定的人员。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股权激励权益数量由
7,750.00万份调整为 7,057.70万份。

上述对激励对象及拟授予权益数量进行的调整，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

上述调整事宜经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相关类别股东会议授权董事会办理，无需提
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调整均符合《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合法、有效。

四、薪酬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调整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相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
定，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同意
公司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已就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
整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2023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七、报备文件
（一）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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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及向 2023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日
（1）限制性股票：2024年 1 月 26日
（2）股票期权：2024年 1 月 26日
● 股权激励权益首次授予数量：
（1）限制性股票：5,488.60万份
（2）股票期权：7,057.70万份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公司”或“本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经满足，根据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
权，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向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向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本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限制性股票与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均为 2024年 1 月 26日。 具
体情况如下：

一、权益授予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23年 12月 12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
公告。

2024年 1 月 8 日至 2024年 1 月 18 日，本公司在公司内部网站 4A工作台对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
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
进行了说明，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 月 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2023 年 12 月 12 日期间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
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 月 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 1 月 26日， 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长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 1 月 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详见公司
于 2024年 1 月 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董事会关于本激励计划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
定的授予条件已满足， 确定本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均为 2024年 1 月 26日。 首次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满足首次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授予日：
限制性股票：2024年 1 月 26日
4.首次授予数量：
限制性股票：5,488.60万份
5.首次授予人数：
限制性股票：786人
6.价格：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每股人民币 13.61 元
7.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8.其他
（1）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锁安排
①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

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48 个月。
②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若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在 2024 年三季报披露（含当日）前授予，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与首次授予一致；若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 2024年三季报披露（不含当日）后授予，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
12个月、24个月，均自授予之日起计算。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等股份和红利同时按本激励计划进行锁定，不得在二级市场
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该等股份将一并回购。

限售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所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转让或用于担保、质
押或偿还债务。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
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③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9、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股份总数的
比例

穆峰 总经理 80.00 1.1613% 0.0094%

其他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785人） 5,408.60 78.5152% 0.6364%

合计 5,488.60 79.6766% 0.6459%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 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
东大会、A股及 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二）2023年股票期权满足首次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授予日：
股票期权：2024年 1 月 26日
4.首次授予数量：
股票期权：7,057.70万份
5.首次授予人数：
股票期权：1,131 人
6.价格：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每股人民币 27.22元
7.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8.其他
（2）股票期权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①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之

日止，最长不超过 48 个月。
②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分别为自授予之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若

预留部分期权在 2024 年三季报披露（含当日）前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等待期与首次授予一致；
若预留部分期权在 2024年三季报披露（不含当日）后授予，则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等待期为 12 个月、
24个月，均自授予之日起计算。 等待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所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或用于
担保、质押或偿还债务。

③在可行权日内， 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应在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的未来 36个月内分三期行权。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比例占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他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1131人） 7,057.70 78.4607% 0.8305%

合计 7,057.70 78.4607% 0.8305%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 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
东大会、A股及 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本次授予的

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管理
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符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的条件已满足。

监事会同意公司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4年 1月 26日，并同意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 786
名激励对象授予 5,488.60 万份限制性股票及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 1,131 名激励对象授予 7,057.70
万份股票期权。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无激励对象为本公司董事。
经公司自查， 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授予日前 6 个月不存在卖出公司股票情

况。
四、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人数由 810人调整为 786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5,600.00 万份调整为 5,488.60 万份；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 1,195人调整为 1,131 人，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 7,750.00 万份调整为
7,057.70万份。

除上述调整外， 本次授予事项均与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
东会议及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
议案》内容一致。

五、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限制性股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公司以股票的市场价格为基础，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在测算日，每股限制
性股票的股份支付公允价值=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授予价格。

公司 2024年 1 月 26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 2024 年 1 月 26 日数据测算，公司向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总额为 45,829.81 万元。

根据上述测算，本计划首次授予 5,488.60万份限制性股票总成本为 45,829.81 万元，2024 年-2027
年具体摊销情况如下表所示：

币种：人民币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5,488.60 45,829.81 22,922.74 15,229.60 6,267.32 1,410.15

说明：（1）上述成本预测和摊销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未考虑所授予限制性股票未来未解
除限售的情况。

（2）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
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3）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2、股票期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规定，公司在授予日不对股票期权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将在授予日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
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公司 2024 年 1 月 26 日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
值，并根据 2024年 1 月 26日数据，用该模型对公司首次授予的 7,057.70 万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
行测算，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a) 标的股票目前股价：为 21.96元/股（授予日 2024年 1月 26日的收盘价格）；
b)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27.22元/股（根据《管理办法》设置）；
c) 有效期：分别为 2年、3年、4年（分别采用授予日至每个行权期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期限）；
d) 历史波动率： 分别为 26.80%、29.07%、30.99%（采用 Wind 汽车制造行业指数最近 2 年、3 年、4

年的波动率）；
e) 无风险利率：分别为 2.19%、2.24%、2.29%（分别采用中债国债 2年、3年、4年的收益率）；
f) 股息率：为 1.36%（采用本公告前公司最近 12个月平均股息率）。
注：股票期权价值的计算结果基于期权定价模型的选择及数个对于所用参数的假设。 因此，股票

期权的估计价值可能存在主观性与不确定性。
根据上述测算， 首次授予 7,057.70万份股票期权总成本为 19,282.67万元， 2024年-2027 年具体

摊销情况如下表所示：
币种：人民元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万
份）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7,057.70 19,282.67 8,045.85 6,655.33 3,675.92 905.57

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 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
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
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本预测数是在一定的参数取值基础上计算的，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及
其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六、薪酬委员会意见
1、董事会确定公司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4年 1 月 26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及《2023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条件
的规定；

2、截至授予日，《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获授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条件已全部满足，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
法》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权益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4、本次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除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外，与《2023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安排不存在差异。公司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5、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授予相关事项时，李红栓女士的配偶参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李红
栓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其审议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以 2024年 1 月 26 日作为授予日， 授予 786 名激励对象 5,488.60 万份限制性
股票及授予 1,131 名激励对象 7,057.70万份股票期权。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已就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
九、报备文件
（一）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4-014
转债代码：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1月 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 2266号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33,356,20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342,132,60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91,223,5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1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2.8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31

2024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788,342,652

3、占公司 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34.00%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8

2、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342,132,606

3、占公司 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86.4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魏建军先生授权公司执行董事李红栓女

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1人，执行董事魏建军先生、赵国庆先生，非执行董事何平先生，独立

非执行董事乐英女士、范辉先生、邹兆麟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刘倩女士、马宇博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红栓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0,869,737 99.9764 1,262,869 0.0236 0 0.0000

H股 774,394,102 97.8730 16,689,992 2.1094 139,500 0.0176

普通股合计： 6,115,263,839 99.7050 17,952,861 0.2927 139,500 0.0023

2、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0,867,243 99.9763 1,265,363 0.0237 0 0.0000
H股 774,302,938 97.8615 16,780,656 2.1209 139,500 0.0176
普通股合计： 6,115,170,181 99.7035 18,046,019 0.2942 139,500 0.0023

3、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1,041,337 99.9796 1,091,269 0.0204 0 0.0000
H股 775,950,977 98.0698 15,132,617 1.9126 139,500 0.0176
普通股合计： 6,116,992,314 99.7332 16,223,886 0.2645 139,500 0.0023

4、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1,038,843 99.9795 1,093,763 0.0205 0 0.0000
H股 775,860,313 98.0584 15,223,281 1.9240 139,500 0.0176
普通股合计： 6,116,899,156 99.7317 16,317,044 0.2660 139,500 0.0023

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1,041,337 99.9796 1,091,269 0.0204 0 0.0000
H股 775,950,977 98.0698 15,132,617 1.9126 139,500 0.0176
普通股合计： 6,116,992,314 99.7332 16,223,886 0.2645 139,500 0.0023

6、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1,038,843 99.9795 1,093,763 0.0205 0 0.0000
H股 775,874,215 98.0601 15,209,379 1.9223 139,500 0.0176
普通股合计： 6,116,913,058 99.7319 16,303,142 0.2658 139,500 0.0023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2,092,206 99.9992 38,500 0.0007 1,900 0.0001
H股 791,083,594 99.9824 0 0.0000 139,500 0.0176
普通股合计： 6,133,175,800 99.9971 38,500 0.0006 141,400 0.0023

8、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0,007,388 99.9602 2,125,218 0.0398 0 0.0000
H股 760,759,393 96.1498 30,324,201 3.8326 139,500 0.0176
普通股合计： 6,100,766,781 99.4686 32,449,419 0.5291 139,500 0.0023

9、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9,973,288 99.9596 2,159,318 0.0404 0 0.0000
H股 743,663,755 94.0355 47,029,839 5.9469 139,500 0.0176
普通股合计： 6,083,637,043 99.1957 49,189,157 0.8020 139,500 0.0023

1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9,973,988 99.9596 2,158,618 0.0404 0 0.0000
H股 760,668,123 96.1382 30,415,971 3.8442 139,500 0.0176
普通股合计： 6,100,642,111 99.4666 32,574,589 0.5311 139,500 0.0023

11、 议案名称：关于与光束汽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2,092,206 99.9992 40,400 0.0008 0 0.0000
H股 791,084,094 99.9824 0 0.0000 139,500 0.0176
普通股合计： 6,133,176,300 99.9970 40,400 0.0007 139,500 0.0023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2,559,544 99.8208 9,573,062 0.1792 0 0.0000
H股 633,394,463 80.0525 151,875,131 19.1950 5,954,000 0.7525
普通股合计： 5,965,954,007 97.2706 161,448,193 2.6323 5,954,000 0.0971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2,094,106 99.9993 38,500 0.0007 0 0.0000
H股 791,083,594 99.9824 0 0.0000 139,500 0.0176
普通股合计： 6,133,177,700 99.9971 38,500 0.0006 139,500 0.0023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2,094,106 99.9993 38,500 0.0007 0 0.0000
H股 791,083,594 99.9824 0 0.0000 139,500 0.0176
普通股合计： 6,133,177,700 99.9971 38,500 0.0006 139,500 0.0023

2024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
1、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771,333,160 97.8424 16,869,992 2.1399 139,500 0.0177
2、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771,242,496 97.8309 16,960,656 2.1514 139,500 0.0177
3、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771,333,160 97.8424 16,869,992 2.1399 139,500 0.0177
4、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771,242,496 97.8309 16,960,656 2.1514 139,500 0.0177
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772,890,535 98.0399 15,312,617 1.9424 139,500 0.0177
6、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772,799,871 98.0284 15,403,281 1.9539 139,500 0.0177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
1、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0,869,737 99.9764 1,262,869 0.023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0,867,243 99.9763 1,265,363 0.023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1,041,337 99.9796 1,091,269 0.020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1,038,843 99.9795 1,093,763 0.020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1,041,337 99.9796 1,091,269 0.020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1,038,843 99.9795 1,093,763 0.0205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962,265,339 98.1545 17,952,861 1.8313 139,500 0.0142

2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962,171,681 98.1450 18,046,019 1.8408 139,500 0.0142

3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963,993,814 98.3309 16,223,886 1.6549 139,500 0.0142

4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963,900,656 98.3214 16,317,044 1.6644 139,500 0.0142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
权办理公司 2023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963,993,814 98.3309 16,223,886 1.6549 139,500 0.0142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
权办理公司 2023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963,914,558 98.3228 16,303,142 1.6630 139,500 0.0142

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980,177,300 99.9817 38,500 0.0039 141,400 0.0144

8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947,768,281 96.6758 32,449,419 3.3100 139,500 0.0142

9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930,638,543 94.9663 49,189,157 5.0195 139,500 0.0142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 2023 年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947,643,611 96.6631 32,574,589 3.3227 139,500 0.0142

11 关于与光束汽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980,177,800 99.9817 40,400 0.0041 139,500 0.0142

12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812,955,507 82.9244 161,448,193 16.4683 5,954,000 0.6073

13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80,179,200 99.9819 38,500 0.0039 139,500 0.0142

14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980,179,200 99.9819 38,500 0.0039 139,500 0.014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议案 1、议案 2、议案 3、议案 4、议案 5、议案 6、议案 7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

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议案 8、议案 9、议案 10、议
案 11、议案 12、议案 13、议案 14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①截至 2024年 1月 22日止，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
本公司股东合共持有 33,099,749股 A股，对议案 1 、议案 3 、议案 5回避表决。 ②截至 2024年 1月 22
日止，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本公司股东合共持有 23,933,252 股 A 股， 对议案 2、议
案 4、议案 6回避表决。 ③截至 2024年 1月 22 日止，2023 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象中的本公
司股东合共持有 7,444,316股 A股，对议案 8、议案 9 、议案 10 回避表决。 ④赵国庆先生、赵永坡先生
作为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下的关联股东，合共持有本公司 1,057,800股 A股，对议案 11回避表决。

2、2024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案 1、议案 2、议案 3、议案 4、议案 5、议案 6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

的全体 H股股东或 H股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无相关股东需于本次会议回避表决。
3、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案 1、议案 2、议案 3、议案 4、议案 5、议案 6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

的全体 A股股东或 A股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①截至 2024年 1月 22日止，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

本公司股东合共持有 33,099,749股 A股，对议案 1 、议案 3 、议案 5回避表决。 ②截至 2024年 1月 22
日止，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本公司股东合共持有 23,933,252 股 A 股， 对议案 2、议
案 4、议案 6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正义、高鹤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6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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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1月 26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会议资料已提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

量的议案》；
2024年 1月 26日， 本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

及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本公司薪酬委员会一致认为公司调整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相关事项， 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
围内，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同意公司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相应的
调整。

董事会在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的议案》时，无董事需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

的议案》；
2024年 1月 26日， 本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

及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本公司薪酬委员会一致认为公司调整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相关事项， 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
次调整内容在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同意公司对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董事会在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数量的议案》时，李红栓女士的配偶参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李红栓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审议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李红栓女士的配偶参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李红栓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
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 确定本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 2024年 1月 26日。

本公司薪酬委员会一致认为：
1、董事会确定公司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4年 1月 26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长城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条件的规定；
2、截至授予日，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全部满足，公司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权益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4、本次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除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外，与本激励计划

的安排不存在差异。 公司实施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授予相关事项时，无董事需回避表决，其审议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
向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四、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
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

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 确定本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日为 2024年 1月 26日。

本公司薪酬委员会一致认为：
1、董事会确定公司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4年 1月 26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长城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条件的规定；
2、截至授予日，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的条件已全部满足，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

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权益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4、本次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除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外，与本激励计划

的安排不存在差异。 公司实施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授予相关事项时，李红栓女士的配偶参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李红
栓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审议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
向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审议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李红栓女士的配偶参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李红栓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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